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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，104 年第 1、2 季經濟成長率為 3.84%、0.52%，若景氣持續減緩，廠商進一步裁減員工，

才會反應在就業、失業統計上。 

五、就其他勞動相關指標觀察，104 年 9 月新登記求供倍數 2.04（平均每位求職者有 2.04 個工作

機會），較 8 月上升 0.11，較去年同月亦升 0.31；104 年截至 8 月底各月實施無薪休假人數未

及千人，9 月底增至 1,233 人，惟遠低於 100 年底之 12,487 人，101 年底之 4,289 人及 102 年

底之 1,501 人；至於失業給付初次認定申請件數，104 年 1 至 9 月累計 55,374 件，略多於 103

年同期之 50,395 件，惟與 101 年、102 年水準相當，依長期趨勢觀察尚屬穩定。 

六、隨畢業生逐漸找到工作，初次尋職失業者減少，惟受景氣趨緩影響，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

業與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而失業者已連續 3、4 個月增加，致 9 月失業率 3.89%，雖為近

15 年同月最低，惟僅較 8 月微降 0.01 個百分點，降幅係近 7 年同月最低。另 8 月製造業加班

工時平均為 15.0 小時，較 7 月減少 0.5 小時，較上年同月亦減 1.6 小時。目前因工作場所業務

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雖連續 3 個月增加（9 月較 6 月計增 7 千人），惟幅度不大，未來仍將持

續密切觀察。 

（三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各機關首長不宜相繼提前發表今（

104）年 GDP 成長保 1 有困難之看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902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6-287） 

許委員就本院各機關首長不宜相繼提前發表今（104）年 GDP 成長保 1 有困難之看法所提質詢

，經交據本院主計總處回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院主計總處 8 月預測考量外需疲弱，將今年經濟成長率大幅調降至 1.56%，其中第 3 季經濟

成長率預測僅 0.10%，引發各界對今年經濟成長及政府因應作為的關切。 

二、GDP 係按季統計，惟由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、IHS 環球透視等國際機構對全球經濟展望再度

調降，以及國內近期發布之統計指標，如第 3 季美元計價海關出口金額較上（103）年同季減

13.9%，工業生產減 4.6%，股市成交值減 14.4%，汽車新增掛牌數減 7.9%等，各界均可據以

研判第 3 季經濟成長將不如本院主計總處預測的 0.10%，而轉為負成長，並將拉低全年經濟成

長率。 

三、本院主計總處石主計長在貴院財政委員會之發言，係基於第 3 季已實現重要指標明顯低於預期

，並將影響全年經濟成長所作的下修方向說明，並亦強調第 4 季國內外財經情勢不確定性仍

高，仍須待 11 月 27 日由學者專家及部會代表組成之國民所得統計評審會審議後，再發布更

新後的全年預測數，並不影響統計與預測的獨立性及客觀性。 

（三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減稅刺激經濟」、「財政健全方案

」有關稅制調整措施及政府財政困窘，建議採取擴張性財政政


